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文创业务培训班和文创交流活动执行服务合同

甲方：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
乙方：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将   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文创业务培训班和文创交流活动   委托乙方进行项目策划、执行服务事宜，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一致协议：
第一条、委托事项

甲方委托乙方对   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文创业务培训班和文创交流活动（含培训班、乡村文创展览、广东文创成果展销）  进行策划、设计、物料采购、活动执行服务、摄像服务等事宜，具体委托事项为：
活动时间：2025年12月下旬（具体以通知时间为准）
活动地点：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永汉镇马星村（“2025年广东文旅资源开发大会系列活动”举办地点）
1.活动策划
乙方应对本次培训和活动进行策划，并向甲方提交培训和活动行程安排，同时提交相关物料及活动清单。
2.物料采购
乙方提供的培训和活动行程安排及物料清单经甲方确认后，乙方负责配备相关物料及设施。
3.活动执行
物料及相关设施配备完毕后，乙方应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进行现场摆放、安装、布置、搭建并按合同约定进行相关活动安排等。乙方按照培训和活动行程安排，及甲方的要求，提供相关培训前期支持、培训过程支持等包括但不限于人员、服务、技术支持等。
4.其他为实现合同目的的事项。
第二条、委托事项要求

1.乙方培训行程安排应符合甲方要求，并经甲方确认。
2.乙方配备的物料、制作清单应经过甲方确认。甲方提出建议的，乙方应根据甲方意见进行更改。
3.乙方依据清单进行配备的物料应符合培训内容。
4.如经甲方确认培训行程安排需根据实际进行增加或减少调整的，乙方应当无条件配合。对于增加事项乙方应事先告知甲方增加的具体方案、报价等明细，经甲方确认同意后方可实施。对于减少的事项乙方应当将相应费用自合同总费用中予以扣除。双方应书面确认最终方案的执行和报价，并据实结算。
第三条、费用及支付方式

1.本合同共计￥        （大写）人民币          整。
该费用包括了乙方完成全部委托事项所需的执行费、设计物料采购费、制作费、运输费、人工费、搭建费、食宿费、专家课酬、税金等费用。双方可根据调整后的实际费用发生情况进行结算。
2.甲方开票信息：
纳税人名称：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000455859743C

税务登记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2号

税务登记联系电话：02038046889

税务开户银行名称：中信银行广州天河支行

税务开户银行账号：74432001826000079811

乙方指定收款账号：
户  名： 
纳税人识别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3.自本合同签订生效后 7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开具合同金额的50%预付款项: ￥     （大写人民币     整）等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甲方在收到发票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预算金额的50%。乙方须按《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培训费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实施，结算时应按规定提供报销材料，项目实施完成并完成验收后 7个工作日内，甲方按实支付剩余费用，最终结算总价不超合同金额。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等额合法有效的普通发票。
4.因甲方的资金属财政资金，如因财政资金划拨不及时、不足额、不到位造成付款期限延迟的，甲方不承担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但甲方应当及时向乙方进行告知。
第四条、双方权利和义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根据本合同所约定的内容及标准，检查乙方提供的服务质量，如乙方提供的服务质量不符合本合同的约定，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指定时间内做出修改。
2.甲方提供的文案、图片、批复等文件需承担知识产权、肖像权等责任。
3.甲方必须依据本合同规定，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相应的服务款项。
4.如果增加报价中未有的服务及物料，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支付相应的经费。
5.甲方应该积极配合乙方的相关方案（如：设计稿、文案、物料、材料等）以确保乙方工作有序开展。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必须按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及标准向甲方提供相关服务。
2.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时足额支付项目费用。
3.如果现场临时增加的物料及其它服务，乙方有权利向甲方收取费用。
4.乙方应在本合同签署后5个自然日内向甲方提交培训和活动安排和物料清单。
5.乙方应根据甲方确定的相关执行最终稿方可执行制作。
6.乙方应当对策划服务过程中获悉的甲方的任何客户资料、公司资料（以下简称保密信息）予以保密。服务结束后上述保密义务因此而终止，乙方应当立即返还上述保密信息。
第五条、违约责任

1.乙方的有关报价资料若未经甲方认可，乙方进行制作或发布，均视为乙方违约，因此而产生的费用甲方不作任何补偿。
2.甲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付款，使乙方不能及时开展各项工作，因此而给甲方造成的工作延误或影响，乙方不承担任何损失或责任。
3.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物料及策划方案或服务不符合合同承诺的，乙方应当支付不低于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甲方有权从应付未付款项中予以扣除。
4.乙方违反保密约定的应当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甲方损失。
第六条、知识产权

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而产生的广告作品、策划成果著作权归甲方所有，即由甲方委托乙方设计制作的广告作品使用权归甲方所有。乙方须保证所有内容不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
第七条、免责声明

出现下列情况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1.由于不可抗力（包括台风、洪水、火灾、罢工、政府禁令以及双方均不可预见、不能控制的事情或情况）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的。
2.甲方不正当使用项目管理导致自身及他方损失的。
第八条、争议解决

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其他

1.合同以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合同壹式  肆 份，甲方执 贰 份，乙方执 贰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执行过程中，所有附件和补充协议等经甲乙双方签字即成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
	甲方（盖章）：广东省博物馆

（广州鲁迅纪念馆）

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